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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ST 棒杰 公告编号：2026-073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推进中，具体情况请关注后续

公司预重整事项的相关进展公告。公司有关重整的投资和债务相关协议和安排、

重整计划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

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

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九）项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

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若重整失败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受理

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

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1、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2025 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后的年度

报告显示，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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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经审计后的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亦为负值，且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因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债务豁免基本情况

2025 年 12 月 6 日，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棒杰股份”）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117）。债权人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环秀湖逐光”）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具

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或“法

院”）提交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材料。

2026 年 1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

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金华中院依法作出（2026）浙 07 破

申 1号《决定书》、（2026）浙 07 破申 1号之一《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

整，并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临

时管理人”）担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2026 年 4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公司和预重整管理人与产业投资人美年大健康

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健康”）指定主体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产业集团”或“产业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

议》。

2026 年 6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69），公司和预重整管理人与财务投资人湖北华楚佳兴

六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疆北星辰（上海）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清景联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严燕茹、邹晓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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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收到重整投资人美年产业集团及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业资管”）发来的《债务豁免通知书》。为支持公司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

美年产业集团及兴业资管以潜在股东身份对公司进行债务豁免。

2026 年 6 月 26 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获得

债务豁免事项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行为，

经申请，本事项豁免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债务豁免方的基本情况

(一)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3329584K

法定代表人：俞熔

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8 日

注册资本：321,083.8148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乙 B2035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投资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审批）。（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21,083.8148 100%

合计 321,083.81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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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2Y0K5M8T

法定代表人：陈强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195,000 万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快安路 8号 6A 号（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参与省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转让

和处置业务；收购、转让和处置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

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资产证券化业务；企

业托管和清算业务；买卖有价证券；同业往来及向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受托

管理各类基金；金融通道业务；财务、投资、风险管理、资产及项目评估咨询和

顾问；省政府授权和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5,000 100%

合计 195,000 100%

三、《债务豁免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一)美年产业集团发来的《债务豁免通知书》

美年产业集团已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与贵司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签署了《重

整投资协议》,拟通过参与重整投资成为棒杰股份重整后控股股东。截至本通知

书出具日，我司已通过债权收购的方式取得对贵司相关债权，并以潜在股东身份

对贵司进行债务豁免，具体情况如下：

1、我司取得的债权情况

2023 年 8 月 4 日，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环秀湖”)与棒杰股份签订《关于棒杰新能源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同日，环

秀湖、棒杰股份另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后因棒杰股份触发回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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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环秀湖根据上述协议向苏州仲裁委申请，判令棒杰股份履行回购义务，并向

环秀湖支付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等。2025 年 9 月 17 日，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

(2025)苏仲裁字第 0425 号《裁决书》,裁决棒杰股份履行回购义务并支付：(1)

投资本金 3亿元及相应利益利息 23,342,465.75 元；(2)以 323,342,465.75 元为

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标准计算的迟延付款违约金(自 2025 年 4 月 27 日计算至

实际支付之日);(3)律师费 45 万元、担保服务费 96,000 元；(4)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合计 1,671,935 元。

根据临时管理人审查确认，截至 2026 年 1 月 5 日，环秀湖对棒杰股份享有

债权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50,199,096.64 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

2026 年 6 月 22 日，环秀湖与美年大健康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

对棒杰股份享有的上述债权中的人民币 19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玖仟

万元)(“标的债权”,详见：债权明细表)不可撤销地转让至美年大健康。2026

年 6 月 22 日，环秀湖与美年大健康就该等债权转让事宜向贵司及临时管理人送

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标的债权自《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已转让至

我司，我方已取代环秀湖享有标的债权的全部权利，已通知贵司向我方履行相关

债务。

债权明细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人 本金 利息 违约金 其他费用 合计

环秀湖 162,764,554.64 12,664,420.14 13,367,687.88 1,203,337.34 190,000,000.00

2、债权豁免通知

为支持贵司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经我方有权机关决策审批通过，现通知如

下：

我司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棒杰股

份针对标的债权的全部清偿义务。本通知函项下之债务豁免行为是自愿、真实、

有效的，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贵司不再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何清偿义务。

上述债务豁免自本《债务豁免通知书》送达贵司且经棒杰股份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以孰晚者为准)生效。

(二)兴业资管发来的《债务豁免通知书》

主债务人为扬州棒杰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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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资管已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与贵司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签署了《重整投

资协议》，拟通过参与重整投资成为棒杰股份重整后股东。截至本通知书出具日，

我司已通过债权收购的方式取得对贵司相关债权，并以潜在股东身份对贵司进行

债务豁免，具体情况如下：

1、我司取得的债权情况

2023年 6月 26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兴业银行”)与扬 州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扬州棒杰”)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11202S123209 号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并向扬州棒杰发放了贷款，贵司与兴业银行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签署了编号为 11200S123208A001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前述债 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25 年 12 月 22 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苏 05

民初 49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扬州棒杰偿还兴业银行借款本金 386,530,157.74

元，利息 3,635,655.74 元(欠息暂计至 2025 年 3 月 20 日，之 后按合同约定的

罚息利率及结息方式计算罚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并支付 兴业银行律师费

48,000 元，贵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相关生效判决确认以及临时管理人审查确认，截至2026年1月5日，针

对上述债权，兴业银行合计对贵司享有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409,430,419.41 元

(详见：债权明细表),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标的债权”)。

2026 年 6 月 5 日，兴业银行通过天津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公开挂牌处置标的

债权，我司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公开竞得上述标的债权。2026 年 6 月 23 日，兴

业银行与我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标的债权全部不可撤销地转让至兴

业资管。2026 年 6 月 23 日，我司与兴业银行就该等债权转让事宜向贵司及临时

管理人送达了《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 标的债权自《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送

达之日起已转让至我司，我方已取代兴业银行享有标的债权的全部权利，已通知

贵司向我方履行相关债务。

债权明细表（债权金额暂计算至 2026 年 1 月 5 日）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债务人

借款合同名

称、编号(或

合同签订时

间)

担保人

担保合同名称、

编号(或合同签

订时间)

本金 利息 其他费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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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棒杰

《固定资产

借款合同》

(11202S123

209) (签订

日期：2024

年 12 月 27

日)

棒杰股份、

扬州棒杰

《最高额保证

合同》

(11200S123208

A001)《最高额

抵押合同》

(11200S123208

B001)

386,530,157

.74

20,854,392.

67

2,045,869.0

0

409,430,419

.41

2、债权豁免通知

为支持棒杰股份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经我方有权机关决策审批通过，现通

知如下：

我司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标的债

权项下棒杰股份对我司的全部清偿义务。本通知函项下之债务豁免行为是自愿、

真实、有效的，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贵司不再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何清

偿义务。

上述债务豁免自本《债务豁免通知书》送达贵司且经棒杰股份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以孰晚者为准)生效。

主债务人为棒杰新能源的债权

兴业资管已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与贵司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签署了《重整投

资协议》，拟通过参与重整投资成为棒杰股份重整后股东。截至本通知书出具日，

我司已通过债权收购的方式取得对贵司相关债权，并以潜在股东身份对贵司进行

债务豁免，具体情况如下：

1、我司取得的债权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兴业银行”)与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棒杰新能源”)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11201S124232、11201S124233、

11201S124234、11201S124235、11201S124236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棒

杰新能源发放贷款；棒杰股份与兴业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11200S124077A001 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前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兴业银行与抵押人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扬州棒杰”)签署了编号为 BJ20240828B001 的《最高额抵

押合同》,扬州棒杰以其持有的部分财产为上述债权设立抵押。

2025年11月10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苏0591民初10545 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棒杰新能源偿还兴业银行借款本金 48,316,269.72 元，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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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 10 日利息 158,801.68 元、罚息 1,536,615.14 元、复利 26,356.89

元，以及自 2025 年 10 月 1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5.7%计算的罚息和以未付利息、罚息为基数按年利率 5.7%计算的复利，并支付

兴业银行律师费 48,000 元，由棒杰股份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

兴业银行有权对扬州棒杰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17.07%的

抵押份额内优先受偿。

根据相关生效判决确认以及临时管理人审查确认，截至2026年1月5日，针

对上述债权，兴业银行合计享有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51,068,719.77 元(详见：

债权明细表),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标的债权”)。

2026 年 6 月 5 日，兴业银行通过天津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公开挂牌处置标的

债权，我司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公开竞得上述标的债权。2026 年 6 月 23 日，兴

业银行与我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标的债权全部不可撤销地转让至兴

业资管。2026 年 6 月 23 日，我司与兴业银行就该等债权转让事宜向棒杰新能源、

扬州棒杰以及棒杰股份及其管理人送达了《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标的债权自

《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送达之日起已转让至我司，我方已取代兴业银行享有标

的债权的全部权利，已通知贵方向我方履行相关债务。

债权明细表（债权金额暂计算至 2026 年 1 月 5 日）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债务人

借款合同名称、编

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名称、编号 本金 利息 其他费用 合计

棒杰新能

源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

(11201S124232、

11201S124233、

11201S124234、

11201S124235、

11201S124236)

棒杰股份、

扬州棒杰

《最高额保证合同》

(11200S124077A001)

《最高额抵押合同》

(BJ20240828001)《最

高额动产抵押合同》

(<2024>苏银综授额

字第 000145 号-担保

03)《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债委会协议之补充

协议》

48,316,269

.72

2,413,926.

05

338,524.0

0

51,068,719

.77

2、债权豁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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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棒杰股份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经我方有权机关决策审批通过，现通

知如下：

我司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标的债

权项下主债务人棒杰新能源、保证人棒杰股份以及抵押人扬州棒杰对我司的全部

清偿义务。本通知函项下之债务豁免行为是自愿、真实、有效的，不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棒杰新能源、棒杰股份以及扬州棒杰均不再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

何清偿义务。

上述债务豁免自本《债务豁免通知书》送达贵方且经棒杰股份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以孰晚者为准)生效。

四、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豁免系重整投资人为支持公司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而作出的自愿、

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债务豁免行为。《债务豁免

通知书》项下之债务豁免行为是自愿、真实、有效的，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

本次接受债务豁免，公司将不再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何清偿义务，本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接受债务豁免可能相应增加公司资本公积，有利于增厚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发表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债务豁免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

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促进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相关工作的顺利

推进，有助于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化解债务危机，恢复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

营和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

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接受债务豁免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进行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六、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推进中，具体情况请关注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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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重整事项的相关进展公告。公司有关重整的投资和债务相关协议和安排、

重整计划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

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

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九）项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

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若重整失败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受理

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

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1、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2025 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后的年度

报告显示，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经审计后的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亦为负值，且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因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

等事项》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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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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